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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
连带责任

。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或“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上

午

９

：

００

在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

６８８

号保利国际广场北塔

１８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彬海先生主持。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含股东代表）共

４６０

人，代表股份

２

，

０１０

，

０３９

，

６０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５７．１１％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表）共

１０

人，代表股份

１

，

８２９

，

４９８

，

８６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５１．９８％

；参加网络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

４５０

人，代表股份

１８０

，

５４０

，

７４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５．１３％

。

出席会议的还有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Ａ

、普通决议案

１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２

，

０００

，

１０７

，

８５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１％

；反对

４

，

７１２

，

４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２３％

；弃权

５

，

２１９

，

３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６％

。

Ｂ

、特别决议案

２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

１

，

９９９

，

９６６

，

０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０％

；反对

４

，

７７３

，

３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２４％

；弃权

５

，

３００

，

１３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６％

。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议案

该议案须分项表决，关联股东中国保利集团公司、保利南方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３．０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同意

３７０

，

１８１

，

１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４％

；反对

４

，

８８０

，

１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２８％

；弃权

５

，

２２８

，

７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３８％

。

３．０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六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

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３

，

９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６％

；反对

４

，

８７９

，

３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２８％

；弃权

５

，

１４６

，

７２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３６％

。

３．０３

、发行数量：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合计不超过

７

亿股，公司因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原因导致股本总额增加时，上述发行数量上限按照相同的比例调增，在上述范围内，最终发行数量授权公司董事

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同意

３７０

，

１８１

，

１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４％

；反对

４

，

８７９

，

３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２８％

；弃权

５

，

２２９

，

５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３８％

。

３．０４

、发行对象：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保利集团在内的不超过十家的特定对象。 其中，保利集团

承诺以不超过

１２

亿元不低于

１

亿元现金、并且与其他认购对象相同的认购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除保

利集团外的其他发行对象范围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及

其他合法投资者。

同意

３７０

，

１８１

，

１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４％

；反对

４

，

８７９

，

３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２８％

；弃权

５

，

２２９

，

５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３８％

。

３．０５

、认购方式：所有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同意

３７０

，

１８１

，

１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４％

；反对

４

，

８７９

，

３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２８％

；弃权

５

，

２２９

，

５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３８％

。

３．０６

、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１７．９２

元

／

股。公司股票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发行底价进行相应调整。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

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根据竞价结果由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

同意

３７０

，

１７６

，

１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４％

；反对

４

，

９４６

，

２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３０％

；弃权

５

，

１６７

，

６２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３６％

。

３．０７

、限售期：保利集团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其他特定对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同意

３７０

，

１８１

，

１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４％

；反对

４

，

８８６

，

７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２９％

；弃权

５

，

２２２

，

１２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３７％

。

３．０８

、未分配利润的安排：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同意

３７０

，

１８２

，

１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４％

；反对

５

，

０６４

，

０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３３％

；弃权

５

，

０４３

，

８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３３％

。

３．０９

、上市地点：在限售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同意

３７０

，

１８１

，

１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４％

；反对

４

，

８７９

，

３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２８％

；弃权

５

，

２２９

，

５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３８％

。

３．１０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本次非公开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

９６

亿元，所募集资金将投

向以下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北京保利云水名苑

１１７

，

０８９ ５０

，

０００

上海宝山陈富路项目

３６５

，

００２ １４０

，

０００

佛山东平新城二期项目

４０８

，

４６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佛山保利外滩一号

２１１

，

３１７ ８５

，

０００

佛山保利东语花园

１５４

，

１６９ ６５

，

０００

天津保利香槟花园

８４

，

３７３ ４０

，

０００

杭州保利东湾

４８３

，

３００ １４５

，

０００

成都保利公园

１９８

二期

２１５

，

０２４ ９０

，

０００

包头保利拉菲公馆

１６４

，

０１７ ６０

，

０００

青岛保利百合花园

１１２

，

１４６ ３５

，

０００

重庆保利心语

７５

，

０９８ ３０

，

０００

重庆保利康桥

５６

，

７３９ ２０

，

０００

合计

２

，

４４６

，

７３４ ９６０

，

０００

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能满足公司项目的资金需要，公司将利用自筹资金解决不足部分。在不改变本

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

予以置换。

同意

３７０

，

１８１

，

１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４％

；反对

４

，

８７９

，

３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２８％

；弃权

５

，

２２９

，

５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３８％

。

３．１１

、决议的有效期：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议案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同意

３７０

，

１８１

，

１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４％

；反对

４

，

８７９

，

３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２８％

；弃权

５

，

２２９

，

５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３８％

。

４

、关于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３７０

，

１６７

，

３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４％

；反对

４

，

７２３

，

６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２４％

；弃权

５

，

３９９

，

０８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４２％

。 关联股东中国保利集团公司、保利南方

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５

、关于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１

，

９９９

，

９２４

，

９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０％

；反对

４

，

７１３

，

０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２３％

；弃权

５

，

４０１

，

６８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７％

。

６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事宜的议案

同意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宜，包括：

（

１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申报事项；

（

２

）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确定发行时机、发行对象、发行数量、

发行价格、发行起止日期等具体事宜；

（

３

）批准与签署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

４

）批准与签署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各项文件与合约；

（

５

）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

６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情况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及办理工商登记变更事宜；

（

７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办理新增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事项；

（

８

）如国家对于以非公开方式发行股票有新的规定，根据新规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方案进行调整并继续办理

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

（

９

）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其他事项。

同意

１

，

９９９

，

９１６

，

２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０％

；反对

４

，

７４２

，

２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２４％

；弃权

５

，

３８１

，

１８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６％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颐合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基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４８

证券简称：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１２

债券简称：

０８

保利债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
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利润分配方案：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０．１０

元，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９

元；税前每

１０

股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

税后每

１０

股现金红利

０．９０

元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一、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经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

二、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

１

、本次利润分配以

２００９

年末总股本

３

，

５１９

，

７２１

，

１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

税），共计分配利润为

３５１

，

９７２

，

１１０．０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２

、以

２００９

年末总股本

３

，

５１９

，

７２１

，

１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共计转增

１

，

０５５

，

９１６

，

３３０

股。

３

、发放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４

、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４

、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

１

）对于

Ａ

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由本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每股

现金红利

０．０９

元。

（

２

）对于

Ａ

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每股税前现金红利

０．１０

元。

（

３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税后每

股

０．０９

元派发现金红利。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我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①

以居民

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②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

税申报表；

③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的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

证明文件。 由本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１０％

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向相

应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每股

０．０１

元。 该等证明文件需以专人送达或邮寄方式在前述时间内送达公司。 如该

类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本公司将按照

１０％

税率代扣代缴

ＱＦＩＩ

股东的现金红利所得税。

（

４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缴纳。

三、分红派息及转增股本具体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３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４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四、发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全体股东。

五、实施办法

（一）派发现金红利的办法

本公司股东中国保利集团公司、保利南方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张克强所持股份的

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

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

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

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法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 根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

持股数，按照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的转增比例直接记入公司股东账户。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股份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Ａ

股）

３３１

，

６７４

，

９５８ ９９

，

５０２

，

４８７ ４３１

，

１７７

，

４４５ ９．４２％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Ａ

股）

３

，

１８８

，

０４６

，

１４２ ９５６

，

４１３

，

８４３ ４

，

１４４

，

４５９

，

９８５ ９０．５８％

股份合计

３

，

５１９

，

７２１

，

１００ １

，

０５５

，

９１６

，

３３０ ４

，

５７５

，

６３７

，

４３０ １００．００％

七、实施送红股后，按新股本总数

４

，

５７５

，

６３７

，

４３０

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０９

年每股收益为

０．７７

元。

八、咨询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公司董秘办

地 址：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

６８８

号保利国际广场北塔

３０

层

邮 编：

５１０３０８

资询电话：

０２０－８９８９８８３３

传 真：

０２０－８９８９８６６６－８８３１

联系人： 黄海 郭宁

九、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９８２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１９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上升；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５５０－６００

万元

１２２．１３

万元 增长：

３５０％－４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３３－０．０３６

元

０．０１

元 增长：

３５０％－４００％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上年度采购成本较低，同时销售产品价格上涨；

２

、公司内销业务拓展较好；

３

、合并范围发生了

变化，今年合并了英国邓肯有限公司的营业收入；

４

、贷款贴息增加。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初步测算，具体数据将在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 一 ０ 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９８２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２０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本公司控股股东将所持本公司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公司控股股东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将所持本公司

１０００

万股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６．０２％

）质押给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为控股股东在该行的

６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

质押担保，质押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至全部债务清偿之日止。

上述质押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

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质押完成后，公司非流通股股份已累计质押

８０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１９％

。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２１ 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９８２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２１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向地震灾区捐赠物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我国青海省玉树地区发生

７．１

级强烈地震。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员工心系灾区，经公

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决定向玉树地震灾区捐赠大米

１１９．３５

吨价值

４５．３５

万元，公司已组织车辆于

４

月

１９

日赶运灾区，以表达全体员工对灾区人民的牵挂和真切问候，希望灾区人民振奋精神，重建家

园。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９８２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２２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宁夏灵武市羊绒工业园区中银大道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马生国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下统称股东）

５２

人，代表股份

９１

，

５９６

，

７６７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５．１８％

。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表

３

人，代表股份

数

８１

，

９４８

，

９３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９．３７％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４９

人、代表股份数

９

，

６４７

，

８３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８１％

。

兴业律师事务所刘庆国律师到会见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股东大会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２

）发行方式；

（

３

）发行数量；

（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

５

）定价方式；

（

６

）限售期；

（

７

）除权、除息安排；

（

８

）募集资金用途；

（

９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

１０

）本次决议有效期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

＜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事宜的议

案》；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原料公司的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详见下表：

表决

结果

表决情况

同意（股）

占有效表

决股数比

例

反对（股）

占有效表

决股数比

例

弃权（股）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议案

１

通过

９１

，

５９６

，

７６７ １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议案

２

（

１

） 通过

９１

，

５９１

，

８６７ ９９．９９％ ０ ０．００％ ４

，

９００ ０．０１％

（

２

） 通过

９１

，

５９１

，

８６７ ９９．９９％ ０ ０．００％ ４

，

９００ ０．０１％

（

３

） 通过

９１

，

５９１

，

８６７ ９９．９９％ ０ ０．００％ ４

，

９００ ０．０１％

（

４

） 通过

９１

，

５９１

，

８６７ ９９．９９％ ０ ０．００％ ４

，

９００ ０．０１％

（

５

） 通过

９１

，

５９１

，

８６７ ９９．９９％ ０ ０．００％ ４

，

９００ ０．０１％

（

６

） 通过

９１

，

５９１

，

８６７ ９９．９９％ ０ ０．００％ ４

，

９００ ０．０１％

（

７

） 通过

９１

，

５９１

，

８６７ ９９．９９％ ０ ０．００％ ４

，

９００ ０．０１％

（

８

） 通过

９１

，

５９１

，

８６７ ９９．９９％ ０ ０．００％ ４

，

９００ ０．０１％

（

９

） 通过

９１

，

５９１

，

８６７ ９９．９９％ ０ ０．００％ ４

，

９００ ０．０１％

（

１０

） 通过

９１

，

５９１

，

９６７ ９９．９９％ ０ ０．００％ ４

，

８００ ０．０１％

议案

３

通过

９１

，

５９１

，

８６７ ９９．９９％ ０ ０．００％ ４

，

９００ ０．０１％

议案

４

通过

９１

，

５９１

，

８６７ ９９．９９％ ０ ０．００％ ４

，

９００ ０．０１％

议案

５

通过

９１

，

５９１

，

８６７ ９９．９９％ ０ ０．００％ ４

，

９００ ０．０１％

议案

６

通过

９１

，

５９１

，

８６７ ９９．９９％ ０ ０．００％ ４

，

９００ ０．０１％

议案

７

通过

９１

，

５９１

，

８６７ ９９．９９％ ０ ０．００％ ４

，

９００ ０．０１％

三

．

参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单位：股

名称

宁波维

创联合

投资有

限公司

宁波保

税区北

石投资

咨询有

限公司

李赛华 刘锦顺 吴杰华 刘锦荣 孙培华

浙江维

科创业

投资有

限公司

曹爱玲 李少华

所持

股数

１８４７５０

６

１４４１２１

０

１１７２２５

５

１１２３７２

０

９１８３４４ ８２５２１１ ４９７９４９ ４５００００ ４４８２００ ３９６４２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１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２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３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４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６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７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８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９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１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３．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４．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５．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６．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７．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受公司委托，兴业律师事务所刘庆国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

论性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

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四月二十一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获配中泰化学（

００２０９２

）

非公开发行

Ａ

股的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所管理的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行业领

先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科讯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平稳增长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

资基金、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参加了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

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行业领先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

达科讯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平稳增长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获配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股） 总成本（元）

总成本占

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账面价值（元）

账面价值占

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锁定期

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

，

４３１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６％ １１

，

４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６％ １２

个月

易方达行业领先企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

，

４９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４

，

５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２

个月

易方达科讯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８

，

９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７％ ４９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８％ １２

个月

易方达平稳增长证券

投资基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

，

３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２％ １６

，

３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２％ １２

个月

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

投资基金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１

，

６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２％ ８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２％ １２

个月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８９９

，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７％ ４

，

９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７％ １２

个月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８％ １６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８％ １２

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数据。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４ 月２１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旗下部分基金估值调整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

的规定，我公司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起，采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中的

“指数收益法”，对下列基金所持有的停牌证券中信证券（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０

）、华夏银行（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５

）进行估值。 经

托管行复核， 相关基金本次估值调整影响金额占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 易方达

５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０．４７％

、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０．１３％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１３％

、易方达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０．２６％

。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４ 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２ 证券简称： 中福实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４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３

、列入本次会议的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４

、列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表决时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２

、召开地点：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９

号世界金龙大厦

２３

层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４

、召集人：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刘平山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会议的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３７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为

３５６

，

２３９

，

５７６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

５７９

，

０５１

，

５６５

股的

６１．５２％

。

２

、现场会议出席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为

３５１

，

４０４

，

４６４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

５７９

，

０５１

，

５６５

股的

６０．６９％

。

３

、参加网络投票的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共

１３５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４

，

８３５

，

１１２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

５７９

，

０５１

，

５６５

股的

０．８３５０％

。

４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一）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等有关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规定，对公司的实际情况逐项自查，认为公司符合现行法律法规中关

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规定，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同意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

表决情况与结果：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

数

赞成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赞成率

％

参与表决的股东

３５６

，

２３９

，

５７６ ３５２

，

７０９

，

１２７ ３

，

４４０

，

５４９ ８９

，

９００ ９９．０１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逐项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１．

股票种类

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表决情况与结果：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 赞成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赞成率

％

参与表决的股东

３５６

，

２３９

，

５７６ ３５２

，

７３２

，

３２７ ３

，

４３０

，

１４９ ７７

，

１００ ９９．０２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２．

股票面值

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股。

表决情况与结果：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 赞成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赞成率

％

参与表决的股东

３５６

，

２３９

，

５７６ ３５２

，

７３２

，

３２７ ３

，

４３０

，

１４９ ７７

，

１００ ９９．０２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３．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８７００

万股（含

８７００

万股），在该上限范围内，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机构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

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总数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与结果：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 赞成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赞成率

％

参与表决的股东

３５６

，

２３９

，

５７６ ３５２

，

７３２

，

３２７ ３

，

４３１

，

１４９ ７６

，

１００ ９９．０２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认购并获得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合法投资组织等

不超过十名的特定对象，特定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表决情况与结果：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 赞成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赞成率

％

参与表决的股东

３５６

，

２３９

，

５７６ ３５２

，

７３２

，

３２７ ３

，

４３０

，

１４９ ７７

，

１００ ９９．０２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５．

发行价格

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

日，定价基准日）前二

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９０％

，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６．５２

元

／

股。 具体发行价格由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核准批文后，由董事会和承销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

管部门的要求，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遵循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

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按照相应比例进行除权调整。

表决情况与结果：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 赞成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赞成率

％

参与表决的股东

３５６

，

２３９

，

５７６ ３５２

，

７３２

，

３２７ ３

，

４３０

，

１４９ ７７

，

１００ ９９．０２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６．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由主承销商以代销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表决情况与结果：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 赞成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赞成率

％

参与表决的股东

３５６

，

２３９

，

５７６ ３５２

，

７３２

，

３２７ ３

，

４３０

，

１４９ ７７

，

１００ ９９．０２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７．

锁定期

特定对象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情况与结果：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 赞成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赞成率

参与表决的股东

３５６

，

２３９

，

５７６ ３５２

，

７３２

，

３２７ ３

，

４３０

，

１４９ ７７

，

１００ ９９．０２％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８．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计划募集资金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拟用募集资金投入

（万元）

１

漳州中福木业有限公司利用林木剩余

物生产中密度纤维板项目

２５

，

０６１．３６ １５

，

０６１．３６

２

龙岩中福木业有限公司中密度纤维板

生产线技改项目

９

，

８２８．２４ ９

，

８２８．２４

３

福建省龙岩山田林业有限公司

１０

万亩

工业原料林基地建设项目

１３

，

３２０．９０ １３

，

３２０．９０

４

明溪县恒丰林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万亩

低质低产林改造项目

１２

，

４６０．８０ １２

，

４６０．８０

５

福建中福种业有限公司种苗繁育基地

建设项目

４

，

０７０．７２ ４

，

０７０．７２

合计

６４

，

７４２．０２ ５４

，

７４２．０２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

解决；若上述投资项目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已进行先期投入，公司拟以自筹资金或银行贷款前期垫付，

待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垫付资金。

漳州中福木业有限公司利用林木剩余物生产中密度纤维板项目总投资额为人民币

２５

，

０６１．３６

万元，公司前

期已投入人民币

１

亿元，该项目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１５

，

０６１．３６

万元。 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三次董事会和

２００８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设立控股子公司漳州中福木业有限公司，计划投资年产

２２

万立

方米中密度纤维板项目，现将年产规模调整为

１８

万立方米。

表决情况与结果：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 赞成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赞成率

％

参与表决的股东

３５６

，

２３９

，

５７６ ３５２

，

７３２

，

３２７ ３

，

４３０

，

１４９ ７７

，

１００ ９９．０２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通过发行股票数量的调整使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拟投资项目资金需求量（即

５４

，

７４２．０２

万元），如募集资金不足，则由公司自筹解决。

表决情况与结果：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 赞成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赞成率

％

参与表决的股东

３５６

，

２３９

，

５７６ ３５２

，

７３２

，

３２７ ３

，

４３０

，

１４９ ７７

，

１００ ９９．０２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１０．

本次非公开股票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新老股东共享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表决情况与结果：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 赞成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赞成率

％

参与表决的股东

３５６

，

２３９

，

５７６ ３５２

，

７３０

，

１２７ ３

，

４３２

，

３４９ ７７

，

１００ ９９．０１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１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限

与本议案有关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尚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并以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最后核准的方案为准。

表决情况与结果：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 赞成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赞成率

％

参与表决的股东

３５６

，

２３９

，

５７６ ３５２

，

７３２

，

３２７ ３

，

４３０

，

１４９ ７７

，

１００ ９９．０２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表决情况与结果：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 赞成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赞成率

％

参与表决的股东

３５６

，

２３９

，

５７６ ３５２

，

６８１

，

９２７ ３

，

４３０

，

１４９ ７７

，

１００ ９９．００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安排，为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

不限于：

１．

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

期、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的选择；

２．

签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３．

聘请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报事宜；

４．

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５．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６．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宜；

７．

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其他事项；

８．

如证券监管部门对增发新股政策有新的规定，根据证券监管部门新的政策

．

规定，对本次具体发行方案作

相应调整；

９．

本授权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表决情况与结果：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 赞成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赞成率

％

参与表决的股东

３５６

，

２３９

，

５７６ ３５２

，

７３２

，

３２７ ３

，

４３０

，

１４９ ７７

，

１００ ９９．０２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７

〕

５００

号）的规定编制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表决情况与结果：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 赞成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赞成率

％

参与表决的股东

３５６

，

２３９

，

５７６ ３５２

，

７３２

，

３２７ ３

，

４３０

，

１４９ ７７

，

１００ ９９．０２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通过

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 沈国权 李和金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２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为本次大会出具的《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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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18������证券简称：嘉凯城 公告编号：2010-�019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青海省玉树地震灾区捐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2010

年

4

月

14

日

7

时

49

分，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里氏

7.1

级地震，给当地人民群众生命及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

玉树县发生大地震后，公司情系灾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履行企业公民

义务。为帮助灾区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度过难关，公司向地震灾区人民捐

款

500

万元人民币。 同时，公司正积极组织公司广大员工开展募捐活动。

特此公告。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368��������������证券简称：太极股份 公告编号：2010-009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议案未获通过或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集、召开和股东出席情况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9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4

月

20

日在北京市北四环中路

211

号公司办公楼一层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

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共计

25

人，共计持有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

62,489,2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63.24%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会议。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

书及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会议按照召开

2009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中的议题进行， 经与会股东认真审

议，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62,489,200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

对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

二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62,489,200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

对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

三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62,489,200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

对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

四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审计报告》。

表决情况：

62,489,200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

对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

五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62,489,200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

对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

六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

表决情况：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

19,200,000

股同意，占关联股东回

避表决后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0%

；

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议案的详细内容见披露于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太极计

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公告》。

(

七

)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授权董事会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表决情况：

62,489,200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

对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

八

)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金融机构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情况：

62,489,200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

对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刘汝林先生、刘凯湘先生和刘晓兵先生向本次股东大会做了

《独立董事

2009

年度述职报告》。该报告对

2009

年度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

东大会会议情况、发表相关独立意见、对公司进行现场调查情况、日常工作及保

护投资者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郑敏俐、史文君

3

、结论性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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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披露 2009 年年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9

年年度报告

原定于

2010

年

4

月

21

日披露，因年报的编制工作无法在原定时间内完成，经

公司申请， 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 公司将延期至

2010

年

4

月

24

日披露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